
2026年4月，周某向法院申请对胡

某名下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常规查控

中，执行干警发现了一份价值200万元的

理财保单，被保险人是胡某，投保人却登

记为案外人杨某，且有投保人变更记录。

权属异常特征突出。

周某申请立即冻结，胡某提出执行异议。

执行团队随即开始全链条穿透式调

查。他们反向溯源资金，一笔300万元的

工程款转入胡某账户的次日，这份保单就

完成了购买，资金来源、流转时间高度吻

合；核查变更时序发现，投保人变更恰恰

发生在撤销权诉讼审理期间，属于诉讼风

险暴露后的恶意资产腾挪；再梳理人员关

联，杨某与夏某、胡某系亲属，长期参与

账户代持、资金流转。

执行干警分别约谈胡某、杨某。铁证

面前，胡某撤回执行异议，双方达成和

解，一次性归还200万元。随后案款足额

到位，这起历时数年的纠纷终于圆满化解。

理财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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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法官提醒，撤销权诉讼成功后，被转移的财产将恢复至债务人名

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债权人可以就该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撤销权的行

使效果是“恢复原状”，而非“直接清偿”——财产回归债务人责任财产

后，债权人仍需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程序，与其他债权人平等参与

分配。

偷骑摩托车引发悲剧

2025年夏季的一天，凌晨5时的衡

阳街头，15岁的王鹏正骑着摩托车，奔

赴与朋友的日出之约。同一条路上，李海

驾驶一辆无号牌三轮摩托车，搭载妻子谢

梅正常行驶在乡间十字路口。

行驶中，王鹏突然加速超车，与前方

准备左转、未开启转向灯的张强驾驶的二

轮电动车相遇。危急瞬间，王鹏避让不

及，驾驶的摩托车先与张强的电动车发生

剧烈碰擦，随后失控径直撞上李海的三轮

摩托车。猛烈撞击导致三轮摩托车彻底失

控，径直冲向路边电线杆，乘车人谢梅受

巨大冲击力影响，直接从车内翻落倒地、

重伤昏迷。后因伤情过重，谢梅在昏迷7

天后不幸离世。

民警调查发现，涉事的3台车均存在

交通违法，其中王鹏未满16周岁、无机

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未投保交强险的

摩托车、违法超车、操作不当。

最终民警认定，王鹏负事故主要责

任，李海、张强负事故次要责任。其中，

王鹏驾驶的摩托车是他偷偷骑走的，该车

来自另一个未成年人刘轩。刘轩外出后，

委托王鹏的弟弟——同样是未成年人的王

磊代为卖车，王磊配了车钥匙并将车停放

在家门口，王鹏私自取钥匙驾车外出，引

发涉案事故。

因赔偿事宜多方无法达成一致，

死者谢梅的丈夫及其家人将王鹏及其

法定监护人、张强还有刘轩一家诉至

法院。

车主不知情也须担责

庭审中，刘轩辩称曾明确告知出事不

担责，但无证据佐证，未被法院采信；张强

则主张，死者谢梅违规乘坐不可载人的三

轮车、未佩戴头盔，自身存在过错。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核心争议在于

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肇事，车辆所有人

与实际侵权人不一致时的责任划分。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王鹏、刘轩的法

定监护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共同赔偿

18.4万元；在交强险限额外，由王鹏监护人

赔偿25万元、张强赔偿11万元、刘轩监护

人赔偿3万元；所有赔偿款项，优先从王

鹏、刘轩个人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各自

监护人补足。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被执行人突然和妻子离婚，约定“各自债务各自承担”
法院判决：约定无效！

15岁少年偷骑摩托车致人死亡
法官：暑假来临，家长请看好自家车和娃

暑期来临，请看好车和娃

车辆无保险兜底、驾驶人无资质上
路，一旦发生伤亡事故，动辄数十万甚
至上百万的赔偿金额，对于普通家庭而
言难以承受，无数家庭因一场意外陷入
破碎、负债累累的困境。

法官提醒：广大家长要切实履行监
护主体责任，从严管控家中车辆，坚决
禁止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机动车、电动
车，摒弃侥幸心理，守护孩子出行安全；
多方联动、全员共治，织密未成年人道
路交通安全防护网，从源头杜绝未成年
人骑行事故。

法官提醒

本报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胡婷 王森

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的账户里只剩几万块钱，名下查不到其他任何财产，法院依法“终本”——欠款是不是就永远要不回来了？
周某差点就这么认了。但最后，他不仅追回了200万元，欠债的夏某还因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

近日，象山县人民法院办结一起典型规避执行案件。执行干警依托穿透式审查手段，层层拆解被执行人多重逃债套路，为整治财
产隐匿转移类执行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三湘都市报》 虢灿 王容

15岁少年凌晨偷骑他人摩托车超车时与电动车相撞，失控后又撞上路过的三轮车，三轮车上的乘客重重摔在地上，
在医院救治几天后过世，一次年少的任性让4个家庭蒙上阴影。

近日，记者从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人民法院获悉，该案多名被告需按比例承担责任。

时间回到2022年，周某拿着生效判

决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夏某偿还230万元

欠款。执行干警查遍线上线下，夏某名下

账户余额不多，也没找到其他财产。走了

所有法定程序后，法院依法对本案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

终本并非执行终结。法院持续对夏某

采取限制高消费、定期财产复查等管控措

施，并向周某释明终本规则，告知发现新

线索可随时申请核查。

之后，周某还真的找到了线索。他提

交了夏某近期多笔大额收款记录，指认这

些都是工程款。执行干警敏锐察觉异常，

立即启动终本案件恢复核查机制，调取夏

某多年银行流水，逐笔梳理甄别交易信

息，全面重启调查工作。

线索浮出水面。判决生效、案件刚进

入执行的关键节点，夏某和妻子胡某突然

协议离婚，约定“各自债务各自承担”。

可离婚后，夏某的所有经营收入依然源源

不断转入胡某账户，两人依旧共同居住、

共同生活。

从2022年到2024年执行期间，夏某

本人账户几乎不进大额款项，资金却频繁

流向胡某、多名亲属以及挂靠公司账户，

累计收款1092万余元。这些钱被他用于

个人消费、对外出借、清偿私下债务，唯

独一分钱也没有还给周某。

经综合研判，执行干警认定夏某搭建

第三方账户网络，刻意隐匿收入、规避财

产查控，遂依法将夏某涉嫌拒执犯罪线索

移送公安机关。2024年6月，夏某因犯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年8个月。

与此同时，执行干警指导周某提起债

权人撤销权诉讼。法院最终认定夏某与胡

某构成实质性财产混同，离婚协议相关财

产约定无效，判决撤销夏某通过上海某劳

务公司向胡某转移330余万元的行为。

“假离婚”

执行法官复盘时认为，这起案件没有

“硬碰硬”，靠的是终本后的主动调查、拒

执线索的精准移送、撤销权诉讼的证据支

撑，以及对保单变更的敏锐洞察。每一步

都体现了执行的“专业”与“韧性”。

对申请执行人来说，最直接的启发

是：主动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至关重

要。

法院的网络查控系统确实存在盲区——

未登记的动产、现金交易、隐性收入等，

而且信息有滞后性。申请执行人往往比较

了解被执行人的生活轨迹和隐秘财产。本

案中，正是周某提供的一条线索，让已经

“终本”的案件直接“起死回生”。

关键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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